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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诱导签约，再诱导解约，一家公司先后起诉多名网络主播索赔违约金——

免费打造素人网红，是“馅饼”还是“陷阱”？

“刚开始还是有一点向往，也觉得挺靠
谱的。”郑妍事后坦言，签约时被金钱和对
方的话术迷惑了。魏若男提醒，网络直播
行业虽充满机遇，但同样暗藏风险。对于
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言，在追求梦想的同
时，更应注重自我保护，避免落入不法商家
的陷阱。

先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广泛联系视频博
主，以“免费全包打造、剩余少数名额”等话
术吸引其签约，再是在沟通群中要求博主
确认各项高额费用致博主解约，最后诉至
法院要求博主支付违约金和各项费用——
魏若男查询资料后发现，该公司与多名网
络博主使用的都是“短期内签约后诉至法
院”的模式。

“很明显，这是公司给风险意识淡薄、

受利益或者成名诱惑的大学生设下的圈
套。”魏若男提醒，对于想要从事直播行业
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决定与 MCN 公司签
约，应当对 MCN 公司进行详细透彻的了
解，对其业务范围、经营状态以及旗下其他
主播的状态进行询问与查询。签署协议时
也要仔细查看协议条款，特别注意赏罚条
款及违约金条款，有疑问应及时询问，发现
合同漏洞应追问，注意保留证据。

魏若男调查发现，该MCN机构的一名
负责人和一名股东在山东又成立了一家相
似的机构，考虑新公司的成立可能存在一
定预谋，于是和原告公司进行了沟通。此
后，原告公司对案件申请撤诉。目前，北京
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已将案件相关证据和意
见移送至公安机关。（据《工人日报》）

一家 MCN 公司先是口头承诺
免费帮素人打造成网红诱导签约，再
以对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诉至法
院。法官发现该公司与多名网络博
主使用的都是“短期内签约后诉至法
院”的模式，9 名网络主播就这样当
了被告。

人人可“媒”的当下，素人被流量“选中”成为
网红已不再是稀奇事，通过流量变现获取经济收
益让不少年轻人试图搭上网红经济的快车，也让
一些不法分子发现了可乘之机，打造“造梦工
厂”，实则暗藏套路。

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多起案
件引起了法官魏若男的注意——9名网络主播被
一家MCN公司以违约为由先后告上法庭，索赔
几十万元，诉讼事实与理由十分相似。被起诉的
9名网络主播大多数是大学在校生，这家MCN公
司先是口头承诺免费打造网红诱导签约，再以对
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诉至法院。

免费打造素人网红，究竟是“馅饼”还是
“陷阱”？

“无直播，我们专门打造素人”

“您好，我们是一家MCN公司，做素人精品IP
孵化。内容打造针对年轻女粉客群领域，穿搭、美
妆、颜值……无直播、不收费，公司一对一服务从零
打造全包，感兴趣可留联系方式。”2023年10月，郑
妍（化名）在短视频平台收到一条这样的私信。

郑妍平日喜欢在短视频平台记录、分享生活，
该MCN公司表示郑妍的视频质量比较高、形象也
不错，通过公司的打造，有机会成为网红。面对郑
妍“拍不好、不会直播”的担心，对方承诺“不用直
播，我们是专门打造素人的，线下也会找摄影师指
导拍摄”。

在后续的沟通中，这家 MCN 公司向郑妍详细
介绍了主要业务，表示会安排专业的团队负责脚
本、化妆、摄影、剪辑等，并且会给视频“买流量”，且
这些花费不需要郑妍支付。

通过视频分享好物，有人购买就能从中获取佣
金，流量好的话还会有商家主动联系为其产品“打
广告”……对方给郑妍规划了赚钱的方式。“如果效
果不好怎么办”，郑妍再次提出了疑问，对方表示，
如果效果不好只需要把公司提供的账号归还即可。

既有机会享受到流量变现带来的收益，又不
需要额外负担费用，这一点打动了正在寻找兼职
的郑妍。

“在合同有效期内，每月直播不少于24日，每日
直播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在
30日内延迟开播、擅自停播、断播、消极直播、挂播、
替播、不稳定直播 5 次以上的，视为乙方根本违
约”……签约时，郑妍注意到，合同中的部分内容与
微信沟通的内容并不一致。对此，对方回应合同只
是一个模板，没有实质性作用。

双方签署《平台公司合作协议》后，郑
妍被拉进一个名叫“一对一私运营服务群”
的群中，开始账号的运营打造。

起初，运营人员给郑妍发送了几个文
档，表示这是线上培训课程，包含短视频的
违禁词、直播话术等内容，郑妍说“这些内
容在网上都能轻易搜索到”。之后，郑妍按
照公司要求到公园、网红店等指定地点拍
摄视频，并对运营群里公司对摄影师的转
账记录表示确认。

不过，郑妍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多，在一
次拍摄后，对方的转账记录里显示了3万多
元的支出，“怎么会这么多？”郑妍质疑道，

“拍摄是自己化的妆、穿自己的衣服、自己
坐公交车去的免费拍摄场地，跟摄影师确
认后一次也只有不到200元的价格。”

不久后，公司运营人员要求郑妍直播
以活跃账号，因缺乏经验、缺少直播条件，
郑妍尝试与公司沟通不直播或者希望公司
提供直播条件和相关培训，并要求报销以
往的拍摄费用，否则后续无法配合拍摄。
这时，公司回复“您是要主张解除合作关系
吗？您要解约吗？那还能继续互相配合合

作吗？我们视为您无法继续配合”等话语。
多轮沟通后，公司不再回复郑妍的信

息，几天后以郑妍拒绝直播构成违约将其诉
至法院，并主张其支付违约金、直接经济损
失、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26万余元。除了郑
妍，该公司还起诉了另外8名签约主播。

关于被告拒绝直播的行为是否构成违
约，魏若男表示，虽然双方建立了合同关
系，合同内容约定需要一定的直播，但结合
双方在签约前的沟通，原告多次承诺无须
直播，并多次表示“喜欢就继续做，不喜欢
就把账号归还就行了”，现在却主张被告拒
绝直播主动提出解约属违约行为向其索赔
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 MCN 公司的费用支出由谁承担
的问题，法院审理认为，公司并未按照合同
约定对签约主播进行培训、孵化，仅提供了
几份文档，且其购买账号、拍摄、买流量的
费用不符合市场一般价格，收款主体方身
份不明。该MCN 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
其公司旗下存在正常孵化、账号正常运营
的主播。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
支持。

公司称主播拒绝直播构成违约

警惕掉入“网红梦”陷阱

（（网络图网络图））


